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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383 号 

 

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11月 13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

行人、被执行人的公告》称，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

查询，获悉公司及其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被执行人名单。同

日，你公司披露《相关诉讼公告》称，2018年 2月 27日，你公司原

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油华北”）

的全资孙公司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应张公司”）

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租赁”）签订融资租

赁合同，民生租赁对应张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本金 6亿元人民币并于 3

月 1日支付了设备购买价款，同时，你公司及中油华北与民生租赁签

订《法人保证合同》，为应张公司对民生租赁所负的全部债务提供不

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应张公司自 2021年 7月 15日起出现逾期。

你公司近期收到传票，民生租赁将你公司列为被告，要求你公司承担

连带责任担保，本案将于 11月 16日开庭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： 

1.结合《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

通知》，详细说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对你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、资

金周转造成何种影响，你公司在《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

执行人、被执行人的公告》中称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、管理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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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表述是否真实、准确，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2. 详细说明你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解除失信被执行人； 

3. 2020年 10月 14日，你公司将子公司中油华北 100%股权出售

给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油新兴”），相关协

议条款约定中油新兴对于公司及其关联方为中油华北及其下属公司

定价基准日前已发生的及自基准日至交接完成日期间提供的融资担

保作出反担保。公司及其关联方为中油华北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融资

担保，随着相关借款到期，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再为中油华北及其下属

公司提供新增担保。 

请你公司结合《相关诉讼公告》，详细说明如果你公司被判承担

连带责任担保，你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公司利益，中油新兴是否

有足够能力提供相应的反担保，如否，你公司后续将采取何种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11月 19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11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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